
关于 2017年厦门市产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（物联网） 

项目申报要求的若干解释 

一、关于“支持物联网特色应用平台建设”申报 

1.平台建设单位应提供 1500 万人民币投入预算决议的

证明（如公司董事会决议、财务决议等）。 

2.平台建设总周期不做特殊限制。 

3.平台建设时间起点应在此次产业转型升级资金（物联

网）支持时间范围之内。 

4.资助金额核计以企业实际提供平台投入证明（发票、

设备采购合同等）为准。 

二、关于审计报告 

1.企业应提供 2015 年及 2016 年两个年度的财务审计报

告，年度审计报告对会计师事务所不做强制要求。 

2.企业无需提供 2017 年上半年企业财务审计报告。 

3.企业应提供所申报项目的专项审计报告，专项审计报

告时间应为 2016 年 1 月 1 日-2017 年 6 月 30 日。 

4.申报“支持物联网特色应用平台建设”项目的专项审

计报告中应包含对总投资、实际投资基于申报要求的说明。 

三、关于资助额度与企业纳税额的关系 

1.申报本次产业转型升级资金（物联网）项目的企业应



提供完整的完税证明，开具方式以税务机关规范为准，但应

包含 2016 年 1月至 2017 年 6 月期间 18 个月的完税证明。 

2.为切实惠企，本次产业转型升级资金（物联网）项目

申报资助额度不与企业纳税地方留成部分挂钩，但实际资金

划拨额度上限需视本年度财政划拨情况确定。 

四、资助金额与研发费用的关系 

1.本次产业转型升级资金（物联网）各子项目的申报对

资助金额与研发费用之间关系不做具体规定，企业在申报材

料中应根据申报指南要求实事求是上报项目投入情况，研发

费用的金额统一按照税务机关加计扣除的口径予以认定。 

2.研发费用投入的合理性、符合性由项目评审专家会审

议。 

五、关于申报项目数量 

1.本次产业转型升级资金（物联网）项目单一法人企业

申报资助类项目数量不得超过 1 个，“单个”奖励项目单一

法人企业申报不得超过 1 个。 

2.根据市财政统一要求，企业本年度申报资助类财政资

金项目总数不得超过 2个。 

六、关于申报通知中的校正 

1.附件 3 各表中“截至申报时间项目单位基本情况”更

改为“2016 年度项目单位基本情况”，请申报企业周知，网



上申报系统已更正完成，纸质材料在申报系统中打印即可，

请已填报的企业在申报系统中将数据更正。 

2.附件 2 中二、（3）g.中第三行“审计报告应对 a-f 项

中包含的内容及附件 2 表 3内……”更正为“……附件 3 表

3 内”。 

 

 

其它问题可咨询 0592-2896805，因时有外出公务，如无

人接听不必连续拨打，可择时再拨打。 

注：厦门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对 2017 厦门市产业转型升

级资金（物联网）拥有最终解释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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